实质性响应一览表
	序号
	实质性响应条款
	投标人响应情况
	差异

	1
	★第二部分  第三者责任
因本项目工程建设引起，或与本项目工程直接相关的，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经济赔偿的第三者人身伤亡及/或财产损失赔偿责任。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人民币40,000,000.00元，保险期限内不设累计，其中第三者人身伤亡每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人民币2,000,000.00元。
每次事故：指不论一次事故或一个事件引起的一系列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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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险条款
1、罢工、暴动及民众骚乱扩展条款
2、公共当局扩展条款
3、专业费用条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损失金额的25％）
4、清理费用扩展条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5、特别费用扩展条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损失金额的30％）
6、空运费用扩展条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损失金额的30%）
7、运输扩展条款（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8、工地外修理或修改条款
9、工地外储存物特别条款（每一储存点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10、工程图纸、文件特别条款
11、扩展责任保证期条款
12、保证期特别条款
13、保证期第三者责任条款
14、原有建筑物及周围财产条款
15、临时设施特别条款
16、业主提供的材料或设备条款
17、电气设备及用具扩展条款
18、时间调整条款
19、设计师风险扩展条款（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20、损失赔付基础条款
21、建筑、安装施工机具、设备扩展条款
22、地质灾害特别条款
23、清除土石方费用特别条款
24、铺设管道、电缆特别条款
25、地面下陷条款
26、地下炸弹条款
27、文物保护条款
28、自燃、鼠咬、虫蛀扩展条款
29、预防措施条款 
30、转移至安全地点特别条款
31、震动、移动或减弱支撑扩展条款
32、地下电缆、管道及设施特别条款
33、交叉责任扩展条款
34、工地访问条款
35、急救费用条款
36、意外事故污染责任条款
37、车辆装卸责任条款
38、广告及装饰装置责任条款
39、自然灾害责任损失扩展条款
40、工程完工或交付使用部分扩展条款
41、无过失责任扩展条款
42、施工变更条款
43、停工损失扩展条款
44、现场保护特约条款
45、自动恢复保额条款
46、保险金额及保险费调整条款
47、免检条款
48、索赔费用条款
49、索赔单据条款
50、弃权与禁止反言条款
51、不受控制条款
52、报案时间延迟条款
53、违反条件条款
54、放弃代位追偿扩展条款
55、错误及遗漏条款
56、保单终止条款
57、灭火费用条款
58、预付赔款条款
59、预定损失理算师条款
60、沉降备忘录条款
61、运输险、工程险责任分摊条款（50/50条款） 
62、共同被保险人条款
63、恶意破坏条款
64、急救费用条款 
65、临时修理扩展条款
66、农作物、森林、养殖类特别条款
67、违反义务特别条款
68、被保险人控制财产扩展条款
69、试车期电力意外中断条款
70、安装试车条款 
71、重新安装费用条款
72、 工程中断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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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约定
下列特别约定适用于本保险单的各个部分，若其与本保险单的其他规定相冲突，则以下列特别约定为准。
1、本保单的建筑期物质损失及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期限自保险单中列明的起保日期零时起始，直至本项目全部工程签发完工验收证书或验收合格，或实际占有或使用或接收之时终止，并以此为准，并不因为工程所有人对该项目的部分工程签发完工验收证书或验收合格，或工程所有人实际占有或使用或接收该项目的部分工程之时终止。对于本项目全部工程签发完工验收证书或验收合格或实际占有或使用或接收之时前,工程所有人已签发完工验收证书或验收合格或实际占有或使用或接收的部分工程所发生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本保单予以负责赔偿。但在任何情况下，建筑期保险期限的终止不得超出上述保险单中列明的建筑期保险终止日。
2、包括但不限于土石方施工、基础工程、房屋及厂房建设等土建工程的保险责任适用于建筑工程一切险条款及附加条款、特别约定；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安装、调试、竣工试验等安装工程的保险责任适用于安装工程一切险条款及附加条款、特别约定；上述土建工程和安装工程如存在交叉的，则同时适用建筑工程一切险及安装工程一切险条款及附加条款、特别约定。
3、周转材料的赔偿：一次性使用的周转性材料在未使用前或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保险责任损失，按照其重置价值赔偿；为本工程特别设计制造的、可重复使用的异型模板、结构或设施，不论是否已经使用，须按照重置价值赔偿；对于可重复使用的周转性材料则按照摊销方式和使用次数扣除已经摊销部分后进行赔偿，摊销后的费用不低于重置价值的30%。
4、临时性工程是为了永久性工程的修建或安装而进行的工程，在工程正式移交前因完成了其使命而被拆除，具体以业主与承包人签订的施工合同所列明的临时工程内容为准。
5、第三方造成事故赔偿：如第三方原因造成本保险项下保险事故，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在告知保险人合理修复方案的前提下可先行修复，保险人按照本保单之规定给予赔付，但被保险人应将对第三方追偿之权利转让给保险人，并积极协助保险人进行追偿。
6、被保险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将根据实际情况变更或调整设计规范、施工工艺方法等(简称“设计变更”)，保险人同意只要上述变更或调整符合本项目的管理程序，被保险人不需要向保险人申报，设计变更部分自动纳入保险金额，在此情况下如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得以设计变更为由拒赔，或以保险金额变化为由要求比例赔付，但保险人有权查阅上述变更或调整的相关文件、资料。
7、第三者责任之赔偿处理：保险公司应积极派员参与第三者责任事故的处理，主要包括参加事故第一现场查勘、赔偿标准审定、最终赔偿协议达成等关键环节；若保险公司不参与上述事故第一现场查勘、赔偿标准审定、最终赔偿协议达成等关键环节，则视同保险公司完全认可被保险人与第三者达成的赔偿协议及调解结果。如在处理过程中聘请相关权威鉴定部门进行技术鉴定，由保险人承担其鉴定费用。
8、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约定：被保险人应在事故发生后及时通知保险人并积极配合保险人的查勘定损工作。但保险人仅在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的情况下有权免责，且免责的范围限于因上述人员未及时通知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部分。对于保险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如新闻媒体报道的重大事故等)，不得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未及时通知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9、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工程实际地质情况与原勘察资料（或设计所依据的地质资料）不符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
10、保险人负责赔偿被保险人因承保风险造成被保险工程损失后，在重置过程中发生的为确定修复方案而发生的设计、检验、试验、咨询等费用，也包括损失财产修复过程中的必要的监控管理以及修复后的验收试验等费用。
11、兹经双方约定，在本保险期限内，若项目各参与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派驻工地人员、工程专业人员、顾问、设计师、监理师及其他工程相关人员等）因患有传染病，被公共当局要求而导致本项目停工的，保险人同意延长保险期限（延期天数与停工天数一致），并不加收额外保险费。但收到停工通知后，投保人应书面通知保险人进行批改。延期天数最长不超过180天。
12、兹经双方同意，鉴于投保人提供的投保金额未必是最终批复的实际概算金额，若在保单生效后，投保人提出实际批复的概算金额且提供相关概算明细依据，保险人应于15个工作日内，按照实际批复的概算金额重新计算保费，多退少补。实际批复概算金额变动幅度若不超过投保金额±10%则不调整保费。计算公式为：退补差额保费=原保费金额-实际概算建安工程费金额*原保费金额/原投保金额。
13、兹经双方同意，若保险期限生效后，投保工程实际仍未开工的，投保人可在收到工程正式开工令后提交保险人进行保险期限的批改，保险期限将按照实际开工日开始按照工期天数进行顺延调整，同时保证期也按照保险期限调整后顺延。
本保单条款的效力优先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特别约定、扩展责任条款、主险条框。如有不清或互相矛盾之处，以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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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赔额
第一部分 物质损失
1、地震、海啸：每次事故为损失金额的10％；
2、洪水、暴雨、暴风、台风：每次事故人民币1万元或损失的5%，以高者为准；
3、其他损失：每次事故人民币2000元或损失的5%，以高者为准。
第二部分 第三者责任
1、第三者财产损失：每次事故免赔额为人民币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5%,以高者为准；
[bookmark: _GoBack]2、第三者人身伤亡不设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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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实质性响应条款一览表后续内容请根据第二章采购需求★号条款详细列举
2.本表所列条款必须一一予以响应，“投标人响应情况”一栏应填写具体的响应内容，有差异的要具体说明。
3.请投标人认真填写本表内容，如填写错误将可能导致投标无效。














